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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9）京0118执2461、2462、2463、2464、2465、2466、2467、2468号案件异议回复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收到贵院寄来关于（2019）京0118执2461、2462、2463、2464、2465、2466、2467、2468号案件的《房地产评估报告异议书》。现对异议人北京金寓盛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提出的有关我公司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康正执评字2019-1-0419-F01SFZC6号] （以下简称估价报告）的异议答复如下：
我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4.1.2“估价方法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1.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有较多交易的，应选用比较法；2.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应选用收益法；3.估价对象可假定为独立的开发建设项目进行重新开发建设的易选用成本法；…..”。本次估价对象的价值时点为2019年6月27日，评估专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调查，由于对商住类用房的交易限制性政策，近期估价对象周边同类或类似且建筑规模相接近的房地产交易实例较少，故本估价报告中未选用比较法，选用的是收益法和成本法。
异议人北京金寓盛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房地产评估报告异议书》中表示：密云地区同类房屋评估价为16172元/平米，请异议人提供相关真实成交可比实例依据。经我司调查属实后，我司可修改评估报告及结论。
综上所述，我公司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康正执评字2019-1-0419-F01SFZC6号]是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1999]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估价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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